法国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商标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千三百六十号法令公布，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四百七十二号法令修订，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第五百三十六号法令修订）
第一章　商标的所有权

　　第一条　姓氏、别名、地理名称、专用或虚构的名称、产品或其包装的特型、标签、包封、标徽、烙印、印花、戳记、插画、边纹、绦带、色泽的配合或排列、图画、浮雕、字母、数字、铭文等，一切用于识别任何企业的产品、物品或服务的有形标记都可视为工业、商业或服务业商标。
　　工业、商业或服务业商标的使用是任意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行政法院得以命令宣布某些产品或服务必须使用此命令所指定的商标。
　　第二条　以姓氏作为商标注册，不得禁止同姓者使用其姓氏。但如使用此姓氏有损于以此姓氏作为商标注册者的权利，注册人得诉请法庭限制或禁止其使用。
　　第三条　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标记，以及修订的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三所禁用的标记，都不得用作商标或其组成部分。
　　此外，下列标记不得作为商标：
　　纯由产品和服务所必需的或一般的名称组成者，或者带有易于使公众发生错误的字样者；
　　纯由说明产品或服务的主要质量或产品成分的字样组成者。
　　第四条　凡依照本法及实施本法的法令所规定的注册程序和条件以及应交送的文件，最先申请注册并缴纳维持商标有效应缴的规费者，可取得商标的所有权。
　　但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二所称驰名商标的所有人，得申请撤销可能同其商标相混淆的商标的注册。该项申请不得在该商标善意申请注册之日起五年之后为之。
　　将第一条所列标记之一作为商标单独使用不赋予使用人任何权利，但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过渡条款不在此限。
　　第五条　任何人申请商标注册，应向全国工业产权局或其住所地商事法庭书记处，递交商标图样，列明使用该商标的产品或服务及其相应的类别，提出申请。
　　第六条　居住国外的申请人，应在法国择定住所。
　　其商标注册必须向全国工业产权局提出申请。先前在国外注册赋予的优先权，应于申请注册时提出要求，否则失效。但预缴规费后，亦可自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全国工业产权局提出此要求。
　　第七条　商标注册应向全国工业产权局缴纳规费。
　　第八条　符合规定的商标，由全国工业产权局办理注册及公告。申请注册的日期，即系法定注册日期。
　　依第三条规定，因不合具体规定，或漏缴规费，全国工业产权局局长得宣布拒绝注册。
　　全国工业产权局在执行上述职权中，不受行政机关监督。
　　第九条　商标注册在十年内有效。商标所有权经缴纳规费连续申请，得无限期保留。
　　第十条　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得在使用该商标的全部或部分产品或服务上放弃商标的注册效力。
　　第十一条　商标所有人在申请撤销商标之前的五年中没有使用或没有公开而明确地令别人使用其商标，除非有正当理由，即丧失其权利。
　　把申请用于几类产品或服务的一个商标仅用于一类，就不能要求撤销为其他几类产品进行的但未加使用的注册，只有在申请注册的和使用的商标有混淆可能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上述规定。
　　撤销应以司法判决宣布；一切关系人均可要求撤销。
　　使用商标之证据，应由被要求撤销的商标的所有人以各种方法提供。
　　第十二条　商标注册的无效或注册人权利的失效，由专区法院宣告。
　　第十三条　商标的转让或特许租让及其用作抵押，必须经书面证明。此种转让、特许租让及抵押，可同就使用商标或令别人使用商标的企业所订立的任何合同无关。转让、特许租让及抵押可以是全部的，亦可以是部分的。仅使用的特许得附有地区限制。
　　第十四条　有关商标的权利变更，非经在全国商标注册簿备案，不得以之对抗第三者。
　　第十五条　住所或企业设在法国境外的外国人，倘不妨害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条款的执行，则其在住所或企业所在国正常地申请注册的商标得享有本法律的权利，但以法国商标在该国享有互惠保护为限。
第二章　集体商标

　　第十六条　国家、海外属地、各省、各市镇和公共机关，以及制造商和工商业者的同业公会、联合公会、协会、团体或集体拥有依法成立和具有法律能力的管理机构，出于经营工、商、农业的一般目的，或为了促进其成员的工商业的发展，得拥有工、商或服务业集体商标。
　　前款规定特别适用于作为其成员的代理人或作为其成员的服务人员所组成的合作社形式的组织。
　　第十七条　集体商标由法人或集体组织为监督之用直接粘贴在某些产品或物品上；或者由其成员在其监督下，按照规定的条件粘贴在他们的工厂或工业部门的产品或他们的商业部门的物品上。
　　第十八条　本法和实施本法的法令的一般规定，亦适用于集体商标，但不得妨害后面的各项特殊规定以及一九六０年八月五日第六百零八号法律关于农产品标记的规定和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第六百二十八号修订的财政法第七和第八条和续颁文件关于质量证书的各项规定。
　　第十九条　集体商标注册时应将确定使用商标的条件的规则一并注册。
　　该项规则如含有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条款，应依第八条规定拒绝其注册。
　　修改规则遇有同样情事，亦应予以拒绝。
　　第二十条　集体商标不得转让、租让、抵押；不得作为任何强制执行的标的。
　　第二十一条　遇有下列情事，应宣告集体商标注册无效，或注册人的权利失效：
　　（一）法人或集体组织终止存在；
　　（二）法人或集体组织未履行本章的规定；
　　（三）法人或集体组织不按照章程规定的条件使用商标或故意让别人使用其商标；
　　（四）章程含有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条款。
　　在无效或失效的情况下，集体商标不得重新注册用于同样的产品或服务，亦不得以任何名义使用。但是经过十年后，该集体商标得由同国籍的法人或集体组织以此名义重新申请注册。
　　第二十二条　有权使用集体商标的人，在持有该集体商标的法人破产和涉讼时，才能行使附属于该商标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三条　外国法人或集体组织之在其原属国具有诉讼能力并属于第十六条所列各类之一者，尚不妨害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二条和第三条之执行，则其在原属国正常地申请注册的集体商标得享有本法规定的权利，但以法国的集体商标在该国受到互惠保护时为限。
第三章　管辖

　　第二十四条　为执行本法而发生的诉讼，归司法部门管辖。
　　有关商标的民事诉讼应向专区法院提起，但不得妨害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
　　不服全国工业产权局局长拒绝注册之决定而提起的上诉，由巴黎上诉法院受理初审及终审。该法院只对申请注册人作出判决，但第十二条的规定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条　商标公布之前的事故，不能认为有损于附属于商标的权利。但将商标注册申请书的核证无误的副本通知被推定为商标伪造者之后发生的事故，则可予以查明和追诉。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展缓至商标公布之时作出判决。
　　商标注册申请人或注册商标所有人，有权依照专区法院院长应请求而发布的命令，要求所有的执达员在他所遴选的鉴定人协助下，不论已否扣押实物，对于他所主张的情况加以说明，这种情况就是，他人系在违反本法的情况下贴上商标、发售或提供产品或服务，并使他遭受损害的。
　　第二十六条　起诉人未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的期限之外的十五天限期内通过民事程序或轻罪裁判途径提起上诉，则说明的详情或实物扣押自动无效，但不损害假如提出要求便可能给予的损害赔偿。
　　一切同时涉及注册商标问题和有关联的不正当竞争问题的诉讼，均依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统归专区法院受理。
　　第二十七条　刑法第四百二十二条援引于下：
　　“第四百二十二条——下列人等处五百法郎至一万五千法郎的罚金并处三个月至三年的监禁，或单处其一：
　　（一）伪造或冒用属于别人的商标者；
　　（二）即使加注‘程式、式样、方法、仿式、同类’等字样，但未经关系人允许，擅自使用商标者。但是，产品配件的制造者为了说明产品用途而使用商标，不受处罚；
　　（三）无正当理由占有明知贴有伪造或冒用的商标的产品者，或故意售出、经销、供应或提供贴有此种商标的产品或服务者；
　　（四）不按对方所指定属某注册商标的产品或服务，故意发售别一种产品或提供别一项服务者。”
　　第二十八条　刑法增列的第四百二十二甲条，原文如下：
　　“第四百二十二甲条——下列人等处五百法郎至一万法郎的罚金并处一个月至一年的监禁，或单处其一：
　　（一）未伪造注册商标，但制作此商标的伪造品以欺骗买主者，或使用仿造的商标者；
　　（二）故意使用带有说明物品的性质、质量、成分、种类或产地的任何注册商标以欺骗买主者；
　　（三）无正当理由占有明知贴有仿造的商标的产品者，或故意售出、经销、供应或提供属此种商标的产品或服务者。”
　　第二十九条　刑法增列的第四百二十二乙条，原文如下：
　　“第四百二十二乙条——下列人等处五百法郎至五千法郎的罚金并处一个月至一年的监禁，或单处其一：
　　（一）未在其产品上使用宣布必须使用的商标者；
　　（二）售出或经销未贴商标的一种或几种产品而经宣布此类产品必须贴商标者；
　　（三）违反宣布必须使用某种商标的命令之规定者；
　　（四）在其商标上画有‘关于工、商、服务业商标’的法律所禁用的标记者。”
　　第三十条　刑法第四百二十三条援引于下：
　　“第四百二十三条——第四百二十二条、第四百二十二甲条、第四百二十二乙条规定的刑罚，可对重犯加倍科刑。”
　　第三十一条　刑法增列的第四百二十三甲条，原文如下：
　　“第四百二十三甲条——此外，对犯罪分子可以在不超过十年的期间，剥夺其参加法院及工商联合会、农会和劳资调解委员会的选举权。
　　法院在任何情况下，得依本法第五十甲条规定命令将判决书全文或摘要在它指定的报纸上发表或予以公告。”
　　第三十二条　刑法增列的第四百二十三乙条，原文如下：
　　“第四百二十三乙条——违反第四百二十二条、第四百二十二甲条规定的商标，法院得宣布没收其产品和用于犯罪的工具及器具。
　　在免诉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命令维持上款所述对产品和物件的扣押。
　　法院亦得命令将没收的产品发还伪造或冒用或仿制商标的所有人，但不妨碍倘若提出要求便可能给予的损害赔偿。
　　法庭也可命令将违反第四百二十二条及第四百二十二甲条或第四百二十二乙条各规定的商标销毁。”
　　第三十三条　刑法增列的第四百二十三丙条，原文如下：
　　“第四百二十三丙条——在第四百二十二乙条第（一）、（二）两款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始终应命令把经宣布必须贴用的商标粘贴在应该使用商标的产品上。
　　如被告在过去五年内因违反第四百二十二乙条第（一）或第（二）款规定而受过处罚，则法庭得宣告没收产品。”
　　第三十四条　刑法增列的第四百二十三丁条，原文如下：
　　“第四百二十三丁条——第四百二十二条至第四百二十三丙条规定的刑罚，适用于工业、商业或服务业的集体商标。此外，下列人等按第四百二十二条规定的刑罚惩处：
　　（一）故意不按关于‘工、商、服务业集体商标’的章程所规定的随附注册的商标使用规则规定之条件使用集体商标者；
　　（二）故意售出或经销一种或几种贴有不按‘工、商、服务业商标’章程的规定使用的集体商标的产品者；
　　（三）在一个集体商标自撤销注册之日起十年之内，故意使用此集体商标的复制或仿制品者；
　　（四）伪造或仿冒已撤销注册的集体商标，在一集体商标自撤销之日起十年之内，故意售出、经销、供应或提供使用此集体商标的复制或仿制品的产品或服务者。
　　本条各款规定适用于劳动法第三篇第一章第二节所规定的商标或标签。”
第四章　一般规定及过渡条款

　　第三十五条　本法生效前已取得的权利仍属有效。
　　依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法律有效地办理商标注册，自本法生效之日起依本法之规定生效。然而，这些注册的受保护期仍为十五年。
　　以前取得的权利并不证明一项注册在前款所指之日期仍属有效，故此等权利的所有人应从此日期起三年内进行注册，否则失效。
　　申请注册的文件应声明先前权利的存在。然而，这项声明可以在限期届满前缴纳规费后补报。
　　第三十六条　法人或集体组织将一商标作为集体商标注册或虽未将商标注册，但作为集体商标使用者，为享有本法保护，应在本法生效起三年之内依本法规定办理注册。
　　第三十七条　由行政法院颁布命令规定本法的施行办法。
　　全国工业产权局收取的规费，按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第二号关于财政法组织法之法令第五条规定的条件，以命令确定之。
　　第三十八条　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律及与本法相抵触的一切其他规定，均予废止。
　　第三十九条　本法自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起生效，适用于海外各属地。
　　本法作为国家法执行。

